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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梅河口市幼儿园收费实施方案的批复  

吉发改价调联〔2023〕102号 

梅河口市发展改革局、教育局、财政局：   

  你们《关于报批梅河口市幼儿园收费改革实施方案的请示》（梅发改联发

〔2023〕3 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同意你们的实施方案，请你们密切配合，做好

方案的组织实施工作，加强舆情管理，强化后续收费监管，确保方案实施平
稳。我们将适时对方案实施情况开展评估，实施过程中遇到问题请及时上

报。   

吉林省发展改革委   吉林省教育厅   吉林省财政厅   

2023 年 2 月 14日   

  


